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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
適
與
蔣
介
石

陳
儀
深

、
斗
叫
苦
一
間

胡
|
隨
提
阮
杭
仲
個
齣
怕
怕
住
怯
怯
尸
，
這
不
但
是
他
人
的
認
知
，
而
且
是
胡
適
的
自
我
定
位
。
例
如
一
九
三

五
年
他
寫
給
湯
爾
和
的
信
中
，
自
稱
是
(
英
美
派
)
自
由
主
義
者
.
，
@
一
九
四
八
年
兵
荒
馬
亂
的
時
候
，
他
曾

在
北
平
電
台
廣
播
「
自
由
主
義
」
'
鼓
吹
和
平
漸
進
的
改
革
.
，
@
晚
年
在
台
灣
，
還
以
「
容
忍
比
自
由
更
重
要
」

來
為
自
由
主
義
作
註
腳
。
@

進
一
步
說
，
胡
適
是
)
抽
」
汗
油
油
惜
代
的
自
由
主
義
者
」
(
美
國
學
者
開
口

m
g

仰
伊
早
已
用
語
)
，
所
謂
不

自
由
的
來
源
，
筆
者
認
為
有
三
，
一
是
中
國
封
建
傳
統
，
二
是
狂
熱
的
意
識
形
態
，
三
是
動
輒
查
禁
乃
至
逮
捕

的
惡
劣
政
治
。
相
對
於
前
二
者
而
昔
日
，
胡
適
作
為
一
個
新
文
化
運
動
的
健
將
、
溫
柔
敦
厚
的
學
者
或
反
共
的
旗

手
，
一
直
是
很
明
白
的
，
但
是
對
於
「
惡
劣
政
治
」
的
抗
議
，
則
有
較
多
的
爭
議
，
胡
適
到
底
是
不
是
合
格
的

自
由
主
義
者
?
質
疑
率
皆
緣
自
於
此
。
這
或
許
與
他
的
性
格
、
人
生
際
遇
有
關
。
吾
人
若
能
從
「
胡
適
與
蔣
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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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」
這
樣
的
角
度
，
看
看
一
個
自
由
主
義
者
面
對
威
權
政
治
領
袖
之
際
如
何
自
處
，
或
有
助
於
我
們
對
自
由
主

義
作
深
一
層
的
瞭
解
。

胡適與近代中國

二
、
勸
課
:
從
蔣
介
石
將
軍
到
蔣
總
統

胡
適
雖
然
在
五
四
時
代
說
過
「
二
十
年
不
幹
政
治
、
二
十
年
不
談
政
治
」
的
話
，
@
但
是
由
於
國
內
政
治

的
黑
暗
和
知
識
分
子
蹈
空
地
高
談
主
義
，
使
他
「
看
不
過
、
忍
不
住
」
旋
即
作
了
深
深
地
心
理
介
入
，
不
幹
政

治
的
諾
言
較
易
遵
守
，
他
的
「
言
論
衝
動
」
則
顯
然
無
法
抑
制
。
談
論
政
治
必
然
涉
及
立
場
選
擇
，
他
曾
參
與

發
表
「
我
們
的
政
治
主
張
」
'
鼓
吹
「
好
人
政
府
」
的
觀
念
，
參
加
過
「
善
後
會
議
」
'
@
他
的
朋
友
包
括
陳
獨

秀
、
李
大
釗
等
共
產
黨
人
，
以
及
替
孫
傳
芳
做
事
的
丁
文
江
，
這
些
經
歷
不
免
讓
人
覺
得
他
是
站
在
南
方
國
民

黨
的
對
立
面
。

民
國
十
五
年
胡
適
曾
為
庚
款
委
員
會
的
事
取
道
莫
斯
科
、
歐
陸
去
英
國
開
會
，
會
後
又
到
美
國
補
完
哥
大

博
士
學
位
的
手
續
，
這
期
間
中
國
已
經
歷
了
鉅
大
的
變
化
。
民
國
十
六
年
返
國
前
及
返
國
途
中
接
獲
顧
頡
剛
的

來
信
，
一
方
面
勸
他
如
果
要
作
政
治
活
動
最
好
加
入
國
民
黨
，
一
方
面
卻
希
望
他
不
要
辜
負
了
自
己
的
才
性
和

所
處
的
時
勢
，
努
力
往
學
術
方
面
發
展
。
@
這
類
的
「
警
告
」
多
少
影
響
到
他
的
角
色
調
整
，
他
在
日
本
即
曾

八
么
問
問
申
衣
白

u
﹒
.

蔣
介
石
將
軍
清
黨
反
共
的
舉
動
能
得
著
一
班
，
元
老
的
支
持
，

...... 

是
站
得
住
的
。

蔡
元
培
、
吳
敬
怪
不
是
反
動
派
，
他
們
是
傾
向
於
無
政
府
主
義
的
自
﹒
由
論
者
。
我
向
來
敬
重
這
幾
個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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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們
的
道
義
力
量
支
持
的
政
府
，
是
可
以
得
著
成
們
的
同
情
的
。
@

胡
姐
准
順
他
懷
健
行
技
樹
立
皆
心
。
不
過
胡
適
返
國
後
不
但
沒
有
加
入
國
民
黨
，
而
且
在
《
新
月
》
雜
誌
上

大
力
批
評
國
民
黨
，
這
些
文
章
在
民
國
十
八
年
結
集
成
《
人
權
論
集
》
出
版
，
宣
稱
是
為
了
建
立
「
批
評
國
民

黨
的
自
由
和
批
評
孫
中
山
的
自
由
」
。
@
張
忠
棟
教
授
認
為
二
九
二

0
年
代
是
胡
適
一
生
批
評
政
治
最
尖
銳
、

最
嚴
厲
的
時
期
。
@

胡
適
與
蔣
介
石
的
第
一
次
見
面
，
有
人
(
例
如
耿
雲
志
)
認
為
是
在
民
國
二
十
年
十
月
，
趁
著
到
上
海
參

加
太
平
洋
國
際
學
會
之
便
，
曾
與
丁
文
江
同
往
南
京
晉
見
，
此
事
應
與
九
一
八
事
變
後
的
時
局
有
關

.• 

@
另
有

人
(
例
如
胡
頌
平
)
認
為
是
在
民
國
廿
一
年
的
武
漢
，
這
次
見
面
胡
適
留
下
他
的
一
冊
《
准
南
王
盡
早
，
託
人
送

給
蔣
，
希
望
他
能
想
想
書
中
「
主
術
訓
」
里
的
主
要
思
想
，
也
就
是
做
一
國
元
首
要
能
夠
自
我
節
制
，
不
輕
易

做
一
件
好
事
，
正
如
同
不
輕
易
做
一
件
壞
事
一
樣
。
@

無
論
如
何
，
中
共
治
下
的
許
多
歷
史
學
者
都
認
為
，
二
十
一
年
前
後
的
胡
蔣
見
面
是
胡
適
政
治
態
度
變
化

的
一
大
關
鍵
，
從
此
間
個
棋
國
民
情
撮
情
惋
惜
擋
惆
健
性
行
愷
愣
神
繫
，
以
前
是
站
在
「
外
邊
」
批
評
當
局
，

以
後
則
是
處
身
「
幕
內
」
為
當
局
貢
獻
意
見
。
@
不
過
，
根
據
筆
者
對
《
獨
立
評
論
》
(
胡
適
主
編
的
政
論
雜
誌
，

發
行
於
一
九
三
二
1

一
九
三
七
)
的
研
究
，
@
以
胡
適
為
代
表
的
這
群
自
由
主
義
知
識
分
子
，
由
於
感
受
到
日

本
侵
略
的
壓
力
，
不
免
徘
徊
於
民
族
主
義
與
自
由
主
義
之
間
，
但
是
大
體
上
還
能
保
持
知
識
分
子
的
獨
立
立
場
，

有
時
對
於
統
治
者
亦
不
稍
假
辭
色
，
例
如
民
國
廿
二
年
胡
適
說
﹒
.

我
不
信
中
國
今
日
有
能
專
制
的
人
，

...... 

今
日
的
領
袖
，
無
論
是
那
一
黨
那
一
派
的
健
者
，
都
可
以
說

是
我
們
的
「
眼
中
人
物
」
;
而
我
們
無
論
如
何
寬
恕
，
總
看
不
出
何
處
有
一
個
夠
資
格
的
「
諸
葛
亮
」
'

胡適與蔣介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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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 

這
當
然
是
包
括
蔣
介
石
在
內
了
。
又
如
針
對
蔣
先
生
在
民
國
廿
三
年
發
起
的
新
生
活
運
動
，
胡
適
也
曾
提
出
婉

轉
的
批
評
，
他
首
先
稱
讚
蔣
先
生
是
一
個
有
宗
教
熱
誠
的
人
，
權
力
雖
然
很
大
，
生
活
卻
是
簡
單
的
、
勤
苦
的
、

有
規
律
的
，
對
這
樣
身
體
力
行
的
榜
樣
，
「
我
們
可
以
想
像
他
在
南
昌
倡
導
的
新
生
活
，
應
該
有
不
少
的
成
績
。
」

隨
後
胡
適
就
提
醒
，
不
可
太
誇
張
這
種
新
生
活
的
效
能
，
因
為
救
國
與
復
興
民
族
，
都
得
靠
智
識
與
技
術
'
|
|
!
都

得
靠
最
高
等
的
智
識
與
最
高
等
的
技
術
'
這
和
「
鈕
扣
要
扣
好
、
碗
筷
要
擺
好
」
的
形
式
絕
不
相
干
。
@

一
九
三
0
年
代
中
期
，
蔣
介
石
已
成
為
全
國
公
認
的
領
袖
，
胡
適
認
為
那
是
個
「
事
實
」
問
題
，
因
為
全

國
沒
有
一
個
別
人
能
和
他
競
爭
這
個
領
袖
的
地
位
。
民
國
廿
四
年
有
一
位
學
者
錢
端
升
，
公
開
建
議
蔣
介
石
只

應
繼
續
做
軍
事
最
高
領
袖
，
不
宜
做
總
理
或
總
統
，
而
且
應
該
把
責
任
劃
分
清
楚
，
充
分
信
賴
各
部
主
管
，
不

應
越
姐
代
謀
。
胡
適
認
為
後
面
這
一
點
蔣
先
生
不
容
易
做
到
，
因
為

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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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
介
石
先
生
的
最
大
缺
點
在
於
他
不
能
把
他
自
己
的
權
限
明
白
規
定
，
在
於
他
愛
干
涉
到
他
的
職
權
以

外
的
事
。
。
軍
事
之
外
、
內
政
、
外
交
、
財
政
、
教
育
、
實
業
、
交
通
、
姻
禁
、
衛
生
、
中
央
的
和
各
省

的
，
都
往
往
有
他
個
人
積
捶
干
預
的
痕
跡
。
其
實
這
不
是
獨
裁
，
只
是
打
雜
;
這
不
是
總
攬
萬
機
，
只

是
侵
官
。
打
雜
是
事
實
上
決
不
會
做
的
好
的
，
因
為
天
下
沒
有
萬
知
萬
能
的
人
，
所
以
也
沒
有
一
個
能

兼
百
官
之
事
。
侵
官
之
害
能
使
主
管
官
史
不
能
負
責
做
事
。

接
著
胡
適
還
教
導
蔣
先
生
怎
樣
做
一
個
「
最
高
領
袖
」

.• 

最
高
領
袖
是
「
處
高
位
」
，
他
的
任
務
是
自
居
於
無
知
，
而
以
眾
人
之
所
知
為
知
;
自
處
於
無
龍
，
而
以

眾
人
之
所
能
為
能
;
自
安
於
祟
，
為
，
而
以
眾
人
之
所
為
為
，
為

o

凡
察
察
以
為
明
，
瑣
瑣
以
為
能
，
都
不



是
做
最
高
領
袖
之
道
。
@

以
胡
適
這
樣
「
溫
柔
敦
厚
」
的
人
，
說
出
以
上
的
兩
段
話
，
都
應
該
看
作
非
同
小
可
的
「
重
話
」

0

不
知
道
是
因
為
蔣
先
生
的
性
情
難
改
?
@
或
是
胡
適
所
知
僅
止
於
此
?
到
了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的
台
灣
，
在

《
自
由
中
國
》
這
份
雜
誌
的
「
祝
壽
專
號
」
上
面
，
胡
適
寫
了
一
篇
「
述
艾
森
豪
總
統
的
兩
個
故
事
給
蔣
總
統

祝
壽
」
'
文
中
胡
適
勸
蔣
要
注
意
國
家
大
事
，
不
要
只
管
小
事
，
他
還
引
用
《
准
南
王
書
》
所
說
的
，
「
積
力
之

所
舉
，
則
無
不
勝
也
，
眾
智
之
所
為
，
則
無
不
成
也
」
'
勸
蔣
先
生
要
徹
底
想
想
「
無
智
、
無
能
、
無
為
」
的
六

字
訣
。
只
不
過
這
時
候
台
灣
的
政
治
氣
氛
，
已
經
不
同
於
一
九
三

0
年
代
的
大
陸
北
方
，
豈
能
容
許
胡
適
對
「
最

高
領
袖
」
這
般
說
長
論
短
?
於
是
國
防
部
總
政
治
部
(
主
任
是
蔣
經
國
)
發
出
長
達
六
十
一
頁
的
小
冊
子
，
題

為
「
向
毒
素
思
想
總
攻
擊
了
其
中
對
胡
適
這
篇
文
章
駁
斥
得
特
別
厲
害
。
@

三
、
知
遇
之
恩
.. 

從
駐
美
大
使
到
總
統
候
選
人

胡適與蔣介石

雖
然
北
洋
政
府
也
曾
經
邀
請
胡
適
出
來
做
官
，
但
是
絕
沒
有
後
來
國
民
黨
南
京
政
府
那
般
殷
勤
。
從
民
國

廿
一
年
迄
廿
四
年
，
胡
適
與
當
時
的
行
政
院
長
汪
精
衛
有
十
數
次
的
書
信
往
返
，
其
間
大
多
涉
及
職
務
的
邀
請

和
拒
絕
，
包
括
教
育
部
長
、
駐
德
公
使
、
駐
美
大
使
等
。
@
其
間
(
廿
一
年
十
月
)
由
於
陳
獨
秀
被
捕
，
胡
適

和
他
的
一
班
朋
友
曾
請
求
國
民
黨
當
局
將
陳
案
早
日
由
軍
法
當
局
移
交
司
法
審
判
，
而
蔣
介
石
也
有
善
意
的
回

應
.
，
@
廿
二
年
三
月
，
胡
適
與
丁
文
江
、
翁
文
顯
曾
聯
名
致
電
蔣
介
石
，
謂
「
非
公
即
日
飛
來
指
揮
挽
救
，
政

府
將
無
以
自
解
於
天
下
」
'
次
日
蔣
即
覆
電
「
即
日
北
上
」
。
@
這
些
跡
象
顯
示
，
胡
適
不
但
在
介
入
政
治
，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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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可
以
「
上
達
天
聽
」
。

抗
戰
爆
發
以
後
，
胡
適
先
奉
蔣
委
員
長
之
命
赴
美
、
加
從
事
非
正
式
的
外
交
工
作
，
廿
七
年
七
月
才
接
受

「
徵
調
」
出
任
駐
美
大
使
(
九
月
正
式
發
布
命
令
)
，
這
時
距
離
民
國
八
年
表
示
「
二
十
年
不
幹
政
治
」
的
戒
約

正
好
滿
期
，
不
過
胡
適
仍
然
在
家
信
中
表
示
「
至
遲
到
戰
爭
完
結
時
，
我
一
定
回
到
我
的
學
術
生
活
去
了
@

從
廿
七
年
到
卅
一
年
，
胡
適
四
年
的
大
使
生
活
並
不
愉
快
，
部
分
的
原
因
是
國
民
黨
內
一
直
有
人
不
贊
成

他
擔
任
駐
美
大
使
，
屢
次
傳
聞
胡
將
回
國
，
以
他
人
繼
任
﹒
'
@
部
分
的
原
因
是
以
他
的
讀
書
人
性
格
，
不
免
成

為
「
中
美
兩
國
之
問
日
益
猜
忌
的
受
害
者
」
。
@
不
過
這
並
不
表
示
胡
適
己
失
去
蔣
介
石
的
信
任
，
民
團
卅
四
年

三
月
政
府
發
表
的
舊
金
山
聯
合
國
大
會
代
表
名
單
，
胡
適
即
名
列
其
中
，
同
年
九
月
又
被
推
舉
為
北
大
校
長
，

卅
五
年
三
月
被
推
為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，
在
在
顯
示
胡
適
依
然
受
到
倚
重
。

在
大
陸
陷
共
前
的
幾
年
里
，
胡
適
與
實
際
政
治
的
關
係
有
增
無
減
，
先
是
擔
任
卅
五
年
的
制
憲
國
大
代
表
，

並
被
推
為
大
會
主
席
，
卅
七
年
三
月
廿
九
日
第
一
屆
國
民
大
會
召
開
時
，
亦
被
推
為
大
會
主
席
。
有
趣
的
是
，

卅
六
年
一
月
，
蔣
介
石
打
算
透
過
傅
斯
年
請
胡
適
擔
任
國
府
委
員
兼
考
試
院
長
，
孰
知
傅
斯
年
不
但
當
面
向
蔣

表
示
不
妥
，
並
且
寫
信
力
勸
胡
適
不
可
接
受
，
理
由
包
括
「
政
府
今
日
尚
無
真
正
開
明
、
改
變
作
風
的
象
徵
，

一
切
恐
為
美
國
壓
力
，
裝
飾
一
下
子
。
」
「
我
們
是
要
奮
鬥
的
，
惟
其
如
此
，
應
永
久
在
野
，
蓋
一
入
政
府
，
無

法
奮
鬥
也
。
」
@
胡
適
的
覆
信
也
說
不
願
「
成
了
政
府
的
尾
巴
」
'
寧
願
在
野
替
政
府
「
說
公
平
話
」
o
@

蔣
介
石
要
透
過
傅
斯
年
邀
請
胡
適
出
山
，
固
然
是
所
託
非
人
，
但
是
卅
七
年
三
、
四
月
之
交
要
王
世
杰
去

商
洽
胡
適
為
總
統
候
選
人
，
@
同
年
十
二
月
中
又
派
陶
希
聖
飛
往
北
平
去
敦
請
胡
適
出
任
行
政
院
長
，
@
也
同

樣
沒
有
結
果
。
此
事
或
許
與
虛
位
總
統
的
內
閣
制
憲
法
精
神
有
關
，
或
許
與
博
取
美
國
援
助
以
對
抗
共
黨
有
關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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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蔣
介
石
不
選
別
人
而
選
擇
胡
適
，
儘
管
「
巖
進
退
」
的
胡
適
最
後
沒
有
接
受
，
畢
竟
存
在
著
知
遇
之
恩
。

當
然
，
胡
適
對
蔣
介
石
的
回
報
也
是
明
白
可
見
。
例
如
卅
五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有
朋
友
希
望
胡
適
暫
不
要
去

南
京
參
加
國
大
，
但
十
一
月
十
日
蔣
來
電
請
胡
適
如
期
赴
會
，
胡
於
次
日
即
飛
南
京
.
，
@
卅
六
年
元
旦
的
團
拜

談
話
中
，
大
捧
國
大
的
成
功
，
並
稱
所
定
憲
法
乃
世
界
上
最
合
乎
民
主
之
憲
法
。
@
此
外
，
在
那
學
潮
洶
湧
的

日
子
宴
，
胡
適
總
是
「
很
誠
懇
的
希
望
同
學
們
鄭
重
考
慮
，
切
不
可
以
犧
牲
學
業
的
方
式
.
，
作
政
治
的
要
求
」
'

遇
有
學
生
被
捕
，
胡
適
除
了
要
訓
導
處
去
保
釋
出
來
或
者
請
求
移
交
法
院
辦
理
之
外
，
他
也
不
志
提
醒

•• 

一

學
生
不
是
有
特
殊
身
分
的
.
，
二
、
學
校
不
是
有
治
外
法
權
的
地
方
﹒
之
二
、
從
事
革
命
工
作
的
同
學
，
應
自
行
負

責
。
所
以
，
他
不
贊
成
「
非
法
速
捕
」
的
說
法
。
@
這
些
言
行
的
意
義
，
正
如
卅
七
年
十
一
月
底
，
他
要
陶
希

聖
向
蔣
介
石
轉
達
的
那
樣

•. 

在
國
家
最
危
難
的
時
間
，
與
蔣
總
統
站
在
一
起
。

後
來
，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台
灣
召
開
國
民
大
會
「
第
二
次
」
會
議
時
，
胡
適
自
美
返
台
為
它
的
合
法
性
辯
護
，

並
且
還
代
表
國
民
大
會
向
蔣
介
石
致
送
總
統
連
任
證
書
。
@
世
界
上
還
有
什
麼
回
報
能
比
這
樣
的
政
治
動
作
更

珍
貴
呢
?

胡適與蔣介石

四
、
微
弱
的
抗
議
:
從

「
三
連
任
」
至Ij

「
眉
目
案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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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照
卅
六
年
公
布
的
「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」
，
總
統
任
期
六
年
，
連
選
只
能
連
任
一
次

o

蔣
介
石
於
卅
七
年
開

始
擔
任
總
統
，
迄
四
十
九
年
為
止
依
法
應
該
不
能
再
為
總
統
，
但
是
國
民
黨
中
央
決
定
由
國
民
大
會
修
改
臨
時

條
款
，
將
憲
法
上
連
任
以
一
次
為
限
之
限
制
凍
結
。
根
據
王
世
杰
的
說
法
，
「
在
台
灣
惟
有
胡
適
之
曾
直
率
託
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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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
軍
向
蔣
先
生
建
言
，
反
對
蔣
先
生
作
第
三
任
總
統
。
」
@

胡
適
反
對
的
理
由
是
，
既
然
臨
時
條
款
是
憲
法
的
一
部
分
，
今
擬
修
改
臨
時
條
款
以
變
更
憲
法
上
關
於
總

統
連
任
限
制
之
條
文
，
即
是
修
憲
，
此
與
蔣
介
石
一
再
公
開
宣
布
反
對
修
憲
之
言
，
乃
相
矛
盾
﹒
'
@
尤
其
，
早

在
一
九
三
五
年
胡
適
與
錢
端
升
即
曾
建
議
蔣
介
石
不
做
總
統
、
不
組
政
府
，
作
一
個
有
實
力
的
西
園
寺
公
，
作

一
個
不
做
總
統
的
奧
登
堡
，
即
所
謂
「
最
高
領
袖
而
不
獨
裁
」
'
@
如
今
，
為
了
三
連
任
問
題
而
修
憲
，
等
於
是

把
大
門
打
開
了
。
而
且
以
當
時
情
勢
，
胡
適
深
知
「
你
既
然
為
連
任
三
任
而
修
憲
，
他
們
就
為
創
制
權
、
複
決

權
等
問
題
而
修
憲
了
。
憲
法
並
不
是
不
可
修
改
的
，
大
門
一
開
了
，
給
一
班
爭
權
的
人
來
要
求
創
制
複
決
數
，

就
無
法
再
關
上
了
。
」
。
@

當
臨
時
條
款
三
讀
通
過
，
報
紙
發
布
消
息
之
後
，
有
記
者
問
胡
適

.. 

「
總
統
的
連
任
三
任
是
不
是
他
自
己

的
意
思
?
」
胡
答
說

•. 

「
不
知
道
。
如
果
不
是
他
自
己
的
意
思
，
我
想
人
家
不
會
這
樣
做
的
。
」
就
像
他
去
國

民
大
會
秘
書
處
報
到
，
回
答
記
者
時
說

•. 

「
我
今
天
已
經
報
到
了
，
還
不
夠
嗎
?
」
@
一
百
下
的
無
奈
實
掩
藏
不

胡適與近代中國

住

一
九
五
0
年
代
的
台
灣
，
要
以
《
自
由
中
國
》
最
足
以
代
表
自
由
主
義
的
精
神
，
該
刊
物
的
內
容
面
蓋
言

論
自
由
、
司
法
獨
立
、
地
方
自
治
、
政
黨
政
治
等
等
，
胡
適
雖
然
也
在
上
面
發
表
過
文
章
，
但
是
就
言
論
尺
度
、

時
代
脈
動
而
言
，
胡
適
是
落
後
了
。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三
月
十
六
日
，
胡
適
對
雷
震
說

.• 

你
說
的
話
，
我
自
己
說
的
話
，
都
會
記
在
我
的
帳
上
。

你
不
知
道
嗎
?
「
殺
君
馬
者
道
旁
兒
」

.. 

人
家
都
稱
讚
這
頭
馬
跑
得
快
，
你
史
得
意
，
你
史
拚
命
的
加
鞭
，

拚
命
的
跑
，
結
果
，
這
頭
馬
一
定
妥
跑
死
了
。
現
在
你
以
為
《
自
由
中
國
》
出
了
七
版
、
八
版
，
你
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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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興
，
這
都
是
你
的
災
堂

7
.
@

《
自
由
中
國
》
終
於
把
言
論
化
為
具
體
的
組
黨
行
動
，
也
終
於
爆
發
了
「
雷
震
案
」

o

四
十
九
年
九
月
四
日
雷
震

被
捕
時
，
胡
適
正
好
在
美
國
開
會
，
當
天
陳
誠
副
總
統
就
打
電
報
通
知
胡
適
這
件
事
，
胡
適
亦
當
日
復
電
說

.. 

「...... 

批
評
政
府
與
謀
成
立
反
對
黨
與
叛
亂
罪
名
絕
對
無
關
。
雷
做
寰
愛
國
反
共
，
適
所
深
知
，
一
旦
加
以
叛

亂
罪
名
，
恐
將
騰
笑
世
界
。
今
日
唯
一
挽
救
方
式
，

...... 

即
將
此
案
交
司
法
審
判
，
一
切
偵
察
及
審
判
皆
予
公

開
，
乞
公
垂
意
。
」
@
胡
適
在
美
國
接
受
媒
體
訪
問
，
也
屢
就
「
程
序
」
方
面
表
達
意
見
，
即
主
張
由
普
通
法

院
審
理
，
而
不
付
諸
軍
事
審
判
。
@

十
月
廿
二
日
胡
適
自
美
返
台
時
，
警
備
總
部
早
在
十
月
八
日
就
把
雷
案
宣
判
了
，
胡
適
回
到
南
港
寓
所
，

接
受
各
報
記
者
訪
問
時
曾
說
「
十
年
的
徒
刑
未
免
太
重
」
上
雷
震
已
成
為
自
由
中
國
言
論
自
由
的
象
徵
'
換
來

的
是
十
年
坐
監
，
這
是
很
不
公
平
的

o

」
@
直
到
十
一
月
十
八
日
，
胡
適
才
有
機
會
去
總
統
府
見
蔣
介
石
，
這

時
雷
案
仍
在
申
請
覆
判
中
，
胡
適
還
存
著
一
絲
營
救
的
希
望
，
不
過
蔣
介
石
在
聽
過
胡
適
發
言
之
後
仍
說•• 

「
我

對
言
論
自
由
，
放
得
很
寬
.
，
但
是
匪
諜
，
是
要
法
辦
的
。
」
@
這
不
宮
是
判
決
確
定
的
宣
告
，
果
然
，
十
一
月

廿
三
日
即
獲
知
覆
判
仍
處
十
年
徒
刑
。
後
來
胡
適
除
了
在
「
請
求
總
統
特
赦
雷
震
書
」
上
簽
個
名
以
外
，
也
就

無
能
為
力
了
。

五
、
結
論

就
民
主
時
代
的
知
識
分
子
而
言
，
胡
適
不
是
一
個
常
態
的
範
例
，
因
為
很
少
人
能
像
他
一
樣
擁
有
那
麼
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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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機
運
，
與
統
治
階
層
建
立
那
麼
持
久
而
深
厚
的
關
係
。
這
種
關
係
一
方
面
便
於
發
揮
知
識
分
子
的
影
響
力
，

一
方
面
卻
又
限
制
了
自
由
主
義
風
格
的
抒
展
。
在
雷
震
案
發
生
後
不
久
，
胡
適
在
美
國
與
王
世
杰
唔
談
，
他
對

雷
案
所
表
現
之
「
憤
激
」
頗
令
王
世
杰
感
到
意
外
，
胡
適
的
意
思
「
似
有
改
變
其
二
十
餘
年
來
支
持
政
府
之
一

貫
態
度
」
'
王
世
杰
則
勸
他
可
向
政
府
作
不
公
開
之
語
議
，
但
仍
以
避
免
公
開
批
評
為
宜
，
王
世
杰
在
這
方
面
的

顧
忌
是
，
國
家
地
位
危
脆
，
「
經
不
起
你
與
蔣
先
生
的
公
開
決
裂
」
o
@

胡
適
當
真
如
此
重
要

l
l
i

一
旦
與
蔣
介
石
公
開
決
裂
即
會
陷
國
家
於
險
境
?
在
一
個
沒
有
國
會
(
沒
有
定

期
改
選
的
國
會
等
於
沒
有
國
會
)
的
情
況
下
，
政
府
正
當
性
的
來
源
不
是
選
舉
的
勝
利
，
那
麼
像
胡
適
這
樣
望

重
士
林
的
「
形
象
牌
」
知
識
分
子
的
心
理
向
背
，
自
然
會
影
響
到
政
府
的
正
當
性
，
爭
議
點
只
是
影
響
程
度
的

大
小
而
已
。
在
蔣
介
石
三
連
任
總
統
的
時
候
，
媒
體
的
焦
點
放
在
胡
適
的
一
一
言
一
行
，
胡
適
住
宅
儸
然
是
總
統

府
之
外
的
另
一
個
權
力
中
心
，
可
是
胡
適
的
反
對
是
那
麼
柔
軟
，
以
致
於
幾
乎
不
發
生
任
何
作
用
.
，
半
年
多
以

後
發
生
的
雷
震
案
，
胡
適
的
「
營
救
」
也
是
失
敗
，
無
怪
乎
有
學
者
認
為

•• 

「
雷
震
案
」
宣
告
了
胡
適
幾
十
年

來
的
政
治
活
動
的
基
本
終
結
。
@

胡適與近代中圓

回
顧
胡
適
的
一
生
，
一
九
三

0
年
代
的
「
獨
立
評
論
」
應
是
其
言
論
生
涯
的
黃
金
時
代
，
那
時
他
和
一
班

教
授
朋
友
們
除
了
要
求
結
束
訓
政
、
施
行
憲
政
以
外
，
為
了
抗
日
的
民
族
主
義
立
場
，
支
持
南
京
政
府
乃
至
與

蔣
介
石
站
在
一
起
，
其
知
識
分
子
的
獨
立
地
位
應
無
虧
欠

•• 

當
他
擔
任
駐
美
大
使
期
間
，
曾
為
「
新
四
軍
事
件
」

公
開
發
表
演
講
，
為
重
慶
政
府
卸
責
，
其
以
駐
外
人
員
身
分
而
有
此
舉
措
，
亦
不
為
過
。
@
但
是
，
在
一
九
四

九
年
行
憲
之
前
，
國
民
政
府
仍
只
是
憑
藉
武
力
「
打
天
下
」
從
而
創
造
一
些
施
政
成
就
的
政
權
而
己
，
這
時
中

共
也
正
使
用
武
力
在
「
打
天
下
」
的
階
段
，
而
胡
適
卻
明
顯
地
選
擇
擁
蔣
反
共
的
立
場
，
以
致
今
日
大
陸
仍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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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者
譏
其
為
「
冒
充
中
立
而
其
實
並
不
中
立
」
的
自
由
主
義
。
@

筆
者
認
為
，
自
由
主
義
者
並
不
是
不
能
有
一
定
的
政
治
立
場
乃
至
黨
派
立
場
，
但
是
胡
適
的
抉
擇
是
否
租

觸
了
純
淨
自
由
主
義
的
精
神
，
必
須
放
在
具
體
的
時
空
背
景
來
分
析
。
就
一
九
四
七
年
公
布
的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
而
言
，
胡
適
並
非
不
知
它
的
長
短
，
但
是
他
一
方
面
稱
讚
它
「
乃
世
界
上
最
合
乎
民
主
之
憲
法
」
'
一
方
面
卻
又

在
一
九
四
八
年
領
銜
通
過
「
動
員
戳
亂
時
期
臨
時
條
款
」
'
@
對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大
動
干
戈
，
似
有
矛
盾
之
嫌
。

晚
年
在
台
期
間
，
「
自
由
中
國
」
半
月
刊
正
為
民
主
法
治
奔
走
呼
號
之
際
，
胡
適
卻
已
退
為
旁
觀
者
的
角
色
，
他

明
知
「
反
對
黨
派
的
自
由
，
是
近
代
民
主
政
治
的
生
死
關
頭
了
@
可
是
對
於
「
自
由
中
國
」
的
朋
友
們
的
組
黨

行
動
卻
顯
得
消
極
冷
淡
，
也
都
有
可
議
之
處
。

總
之
，
面
對
蔣
介
石
這
樣
」
他
h滯
慨
哩
!
們
放
怕
總
以
h心
惘
卅
咱
們
對
匕
扭
轉
概

h氓
犯
頓
直
課
伯
語
友
、

詩
臣
已
顯
不
足
，
作
為
一
位
現
代
式
開
拓
民
間
社
會
的
知
識
分
子
尤
少
建
樹
，
推
其
原
因
，
除
了
自
由
主
義
的

本
質
限
制
以
外
，
胡
蔣
快
惟
昕
區
性
肘
制
組
位
悔
惰
憬
，
恐
怕
是
影
響
胡
適
自
由
主
義
的
負
面
因
素
，
這
一
方

面
提
醒
我
們
一
個
古
老
的
問
題

.. 

知
識
分
子
面
對
政
治
權
威
的
時
候
，
應
如
何
戒
慎
!
男
方
面
亦
提
醒
我
們
，

兩
附
加
幟
份
悍
慷
慨
惘
姐
姐
恍
轉
}
吶
俱
隅
，
而
不
要
只
停
留
在
統
治
者
身
上
。

+
工

m
Z
E目

釋

@
梁
錫
華
還
註
，
胡
適
秘
藏
書
信
還
(
以
下
簡
稱
「
書
信
還
」
)
續
篇
(
台
北
，
遠
景
出
版
事
業
公
司
，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)
，

頁
四
四

O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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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胡
頌
平
居
耐
著
，
胡
適
之
先
生
年
譜
長
編
初
稿
(
以
下
簡
稱
「
年
譜
」
)
(
台
北
'
時
經
出
版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，
氏
國
七

十
三
年
)
，
第
六
冊
，
頁
一
九
八

-
S
I
-
-九
九
O
o

@
「
年
譜
」
第
八
冊
，
頁
二
八
五
三
|
-
一
八
五
八
及
頁
三
O
六
二
!
三
O
六
八
。

@
唐
德
剛
註
釋
，
胡
適
口
述
自
傳
(
台
北
，
傳
記
文
學
出
版
社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)
，
頁
一
九
五
。

@
耿
雲
志
，
胡
適
年
譜
(
香
港
，
中
華
書
局
香
港
分
局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)
，
頁
八
八

l

八
九
o
胡
適
在
一
月
初
被
邀
;
一

月
初
即
藉
機
退
出
善
後
會
議
。

@
「
書
信
還
」
績
第
二
貝
五
七
八
、
五
七
九
、
五
八
二
。

@
「
年
譜
」
第
二
冊
，
頁
六
七
七
。

@
胡
適
，
「
小
序
」
'
人
權
論
集
(
上
海
，
新
月
書
店
，
民
國
十
九
年
)
，
頁
一

@
張
忠
祿
，
「
胡
適
從
努
力
到
新
月
的
政
治
言
論
」
'
政
治
批
評
與
知
識
分
子
(
台
北
，
自
立
晚
報
社
，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)
，

頁
二
二
O
o

@
耿
雲
志
，
前
揭
書
，
頁
一
二
三
。

@
「
年
譜
」
第
三
冊
，
頁
一
一
一
一
。
按
，
胡
適
在
所
著
中
古
思
想
史
長
編
第
五
章
談
「
准
南
王
聿
丘
，
認
為
它
雖
然
集

道
家
之
大
成
，
處
處
講
求
無
﹒
品
呵
，
但
是
「
主
術
訓
」
袁
很
有
民
主
政
治
的
精
神
。
見
「
年
譜
」
第
三
冊
，
頁
八
七
一
、

八
七
四
、
八
八

0

、
八
八
一
。

@
同
註
@
o
又
見
耿
雲
志
，
「
從
五
四
到
三
十
年
代
初
期
胡
適
政
治
態
度
的
變
化
」
'
收
入
氏
著
，
胡
適
研
克
論
稿
(
成

都
，
四
川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)
，
頁
二
三
二
。

@
陳
儀
深
，
「
獨
立
評
論
」
的
民
主
思
想
(
台
北
，
聯
經
出
版
事
業
公
司
，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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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胡
適
，
「
再
論
建
國
與
專
制
」
'
獨
立
評
論
第
八
二
號
(
氏
國
二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)
，
頁
四
。

@
胡
適
，
「
為
新
生
活
運
動
進
一
解
」
'
獨
立
評
論
第
九
五
號
(
氏
國
二
十
三
年
四
月
八
日
)
，
頁
一
八

o

@
胡
適
，
「
政
制
改
革
的
大
路
」
'
獨
立
評
論
第
一
六
三
號
(
民
國
二
十
四
年
八
月
十
一
日
)
，
頁
八

o

@
張
治
中
對
蔣
介
石
有
以
下
的
印
象

•. 

「
他
常
愛
兼
職
，
如
曾
兼
行
政
院
長
，
兼
各
軍
事
學
校
校
長
，
兼
四
川
省
主
席
，

兼
教
育
部
長
，
甚
至
兼
四
行
(
即
中
央
銀
行
、
中
國
銀
行
、
交
通
銀
行
、
中
國
農
民
銀
行
)
聯
合
辦
事
處
主
任
，
中

央
大
學
校
長
等
等
。
我
對
此
問
題
，
曾
提
出
書
面
意
見
，
指
出
這
種
做
法
之
不
當
。
」
見
中
國
人
氏
政
治
協
商
會
議

全
國
委
員
會
文
史
資
料
研
究
委
員
會
鴿
，
張
治
中
回
憶
錄
(
上
)
(
北
京
，
文
史
資
料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)
，
頁

一
八
六
。

@
「
向
毒
素
思
想
總
攻
擊
」
收
入
雷
震
回
憶
錄

-
-
L

我
的
母
親
續
篇
(
出
版
時
地
不
詳
)
，
頁
一
一
二
|
一
四
五
。

@
這
些
書
信
往
還
，
散
見
「
書
信
還
」
正
篇
，
頁
五
八
、
五
九
、
六

0

、
六
四
、
六
豆
、
七
四
、
九
二
。

@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二
日
，
蔣
介
石
致
電
翁
文
澈
，
並
轉
胡
適
、
丁
文
江
、
任
，
鴻
雋
、
傅
斯
年
等
人
，
請
陳
獨
秀
事

「
己
電
京
移
交
法
院
公
開
審
判
。
」
見
耿
雲
志
，
胡
適
年
譜
，
頁
一
三

O
o

@
同
上
註
'
頁
一
三
四
;
又
見
「
年
譜
」
第
四
冊
，
頁
一
一
二
九
。

@
耿
雲
志
，
胡
適
年
譜
，
頁
一
六
四

o

胡
連
接
受
的
理
由
是

•• 

「
現
在
國
家
是
戰
時
。
戰
時
政
府
對
我
的
徵
調
，
我
不

敢
推
辭
。
」
見
「
年
譜
」
第
五
冊
，
頁
一
六
三
八
。

@
耿
雲
志
，
胡
適
年
譜
，
頁
一
七
一
。

@
r
z
g
∞
∞
﹒
C
旦
旦

R
W
h
H
R旬
E
b
a
a
丸
H
P
n♀
丸
遺
忘

F
E
S
E
-

史
意
色
的

S
S
H
F

司

(
U
E
S的
h
p
s
E
g
a
u
N
U
N
-

-
N
M
W切
可
(
們
自
H
S
σ立
已
m
p

豈
扭
曲m
L

固
自
『
〈
即
可
已
〈
口
一
〈
仿
『
阻
止
】

H
H
V『叩
朋
朋
w
-
e斗
。
)
.
可-
N
m
宙
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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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「
書
信
還
」
正
篇
，
頁
二

O

四
。

@
同
上
註
二
貝
二

0
.
一
凡
。

@
此
事
詳
見
「
年
譜
」
第
六
冊
，
頁
二

O

二
二
|
二

O

二
五
;
後
來
國
民
黨
中
常
會
仍
推
蔣
介
石
先
生
為
第
一
屆
總
統

候
選
人
，
蔣
先
生
乃
白
記
所
成
曰
:

「
此
心
歉
惶
，
不
知
所
止
，
此
為
合
一
生
中
對
人
最
抱
歉
之
一
事
也

o

」
見
秦

孝
儀
鴿
，
總
統
蔣
公
大
事
長
為
初
稿
(
台
北

•. 

未
出
版
，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)
，
春
之
，
上
冊
，
頁
六
八
!
七
二

o

惟
大

陸
學
者
沈
衛
威
認
為
，
胡
適
之
所
以
被
輿
論
界
公
認
為
總
統
候
選
人
，
除
了
美
國
人
的
作
用
外
，
則
是
蔣
介
石
設
置

的
陰
謀
和
騙
局
，
目
的
在
擠
掉
桂
魚
益
，
宗
仁
勢
力
的
競
爭
，
參
見
氏
著
，
胡
適
傳
(
台
北
，
風
雲
時
代
出
版
公
司
，

氏
國
七
十
九
年
)
，
頁
主
二
六
|
三
一
八

o

朱
文
華
也
認
為
這
是
一
種
玩
弄
權
術
、
騙
局
;
見
氏
著
，
胡
適
評
傳
(
重

慶
，
重
慶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)
，
頁
三

O

四
。

@
陶
希
聖
，
「
關
於
敦
請
胡
先
生
出
任
行
政
院
長
及
其
他
」
'
傳
記
文
學
第
廿
八
春
第
五
期
(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五
月
)
，
頁

一
八
o

@
耿
雲
志
，
胡
適
年
譜
，
頁
一
八
七
。

@
同
上
註
'
頁
一
八
九

o

@
同
上
註
'
頁
一
九
八
。

@
氏
國
四
十
三
年
二
月
十
九
日
，
胡
適
在
國
氏
大
會
閉
幕
典
禮
擔
任
臨
時
主
席
，
致
詞
中
說
「
我
們
今
天
的
集
會
是
完

全
今
法
的
﹒
是
完
全
有
憲
法
的
根
據
的
。
」
三
月
廿
二
日
對
記
者
訪
問
時
，
說
:
蔣
總
統
的
當
遠
遠
任
，
表
示
百
分
之

一
百
的
骨
成
，
今
後
六
年
，
是
國
家
民
族
最
艱
難
困
苦
的
階
段
，
只
有
蔣
先
生
才
能
克
服
一
切
困
難
，
蔣
先
生
肯
負

此
項
重
大
的
責
任
，
表
示
萬
分
的
欽
佩
和
威
謝
。
「
年
譜
」
第
七
冊
，
頁
二
三
六
六
|
二
四

O

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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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王
世
杰
日
記
，
手
稿
本
(
台
北
司
中
央
研
究
院
近
代
史
研
究
所
，
民
國
之
十
九
年
)
，
第
六
冊
，
頁
三
四
四

1

三
四
五
。

@
同
上
註
'
頁
三
四
六
。

@
同
註
@
'
頁
九

o

@
王
世
杰
日
記
，
第
六
冊
，
頁
三
六
四

1

三
六
五
。

@
「
年
譜
」
第
九
冊
，
頁
三
一
八
八
。

@
同
上
註
﹒
頁
三
二
一
七
。

@
同
上
註
'
頁
=
一
=
一
三
五
。
後
來
蔣
介
石
表
示
此
一
電
報
「
辭
修
給
我
看
過
了
」
'
見
頁
=
一
三
六
五
。

@
同
上
泣
，
頁
三
三
三
六
。

@
同
土
註
'
頁
三
三
四
四
。

@
同
上
註
'
頁
三
三
六
五
。

@
王
世
杰
日
記
，
第
六
冊
，
頁
三
六

0

、
四
O
九
o

@
朱
文
箏
，
前
揭
書
，
頁
三
四
八
。

@
新
四
軍
發
生
在
一
九
四
一
年
元
月
，
團
軍
為
報
復
計
，
派
大
軍
攻
擊
中
共
新
四
軍
，
中
共
損
喝
慘
重
。
胡
適
在
紐
約

發
表
演
講
稱

••. 

祈
四
軍
之
解
散
，
為
軍
紀
上
必
要
之
舉
動
。
見
耿
雲
志
，
胡
適
年
譜
，
頁
一
七
三
。

@
朱
文
箏
，
前
揭
書
，
頁
三
一
六
。

@
「
年
譜
」
第
六
冊
，
頁
二

O

二
六
。

@
這
是
他
在
氏
國
卅
八
年
稱
場
「
陳
獨
秀
的
最
後
見
解
」
的
話
，
見
「
年
譜
」
第
六
冊
，
頁
二

O

八
九
。

@
蔣
介
石

「
走
剎
那
衷
，
真
正
的
政
府
權
力
就
在
那
衷
」
'
所
以
說
是
政
治
強
人
;
蔣
介
石

「
從
來
沒
有
超
越
出
上
層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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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，
而
使
自
己
陷
於
玩
弄
弱
點
平
衡
以
謀
駕
鼠
的
活
動
中

o

」
所
以
說
是
傳
統
型
。
參
見
已
。
可
已
開-
E

叩
門5
2
.

切
呵
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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